
委托加工协议

  

甲方： 

乙方： 

    经双方充分协商，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就甲方委托乙方加工生产 [  

] 系列产品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 加工产品范畴 

1、产品品名: 

2、产品规格为： 

3、如增加产品由双方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 

第二条 委托加工订单 

1、甲方根据市场销售情况，于每月日以书面或传真形式向乙方提供次月订单，

明确订单的数量和供货时间，乙方如有异议，应在接订单后1日内书面提出，

否则，视为同意。 

2、乙方按确认的订单提供产品，甲方可视具体情况对订单进行相应的调整，调

整计划提前5天通知乙方，但调整幅度（量）不得超过计划的25%，若超过

25%，双方另行协商。 

3、乙方应尽最大努力，最大限度的满足甲方订单的要求。 

第三条 加工产品质量及责任 

1、乙方严格按甲、乙双方确认的配方和工艺制作，产品质量符合国家食品卫生

标准。 

2、加工产品包装上标注乙方厂名和厂址，同时注明乙方系受甲方委托生产，附

“     ”商标使用授权书。 

3、产品在保质期内出现批量性质量问题，经由双方确认或国家检验检测机构签

定属乙方制造引起的，除由乙方承担该批有质量问题产品（需双方清点数量）

的责任外，乙方还应按该批有质量问题产品总值的30%以实物形式（加工产

品）补偿给甲方； 

4、乙方交付的产品如在市场流通中，因品质问题而导致甲方利益受损时，经双

方鉴定或经 公证 单位鉴定属乙方责任的，乙方应负甲方直接损失赔偿责任： 

（ 1）加工产品的投诉赔偿问题，甲方在预先征得乙方同意的情况下（书面为

准）可以先行赔付消费者，消费者签收确认，由乙方负担赔偿，赔款在加工费

中扣除；当乙方对甲方处理有异议的，甲方可委托乙方协助甲方处理； 

（ 2）在甲方有要求时，乙方可协助甲方处理质量投诉，但不负责对最终用户

（即甲方客户）提供售后服务； 

（ 3）少量的包装破损等质量问题，由乙方负责调换； 

（ 4）若属甲方运输或出厂以后因保管不当导致产品变质，乙方不予承担责任。

 



5、乙方应按产品标准要求对每批次产品进行抽检及留样，并严格遵循“三检”

制度。 

6、乙方应根据甲方销售需要提供加盖公章的工商 营业执照 复印件及生产、卫

生许可证复印件，相应批次产品的出厂检验报告单。 

第四条 原辅料及包装材料供应 

1、产品的商标图案、标识设计图案和外包装设计图案由甲方提供给乙方，这些

图案及其组合的 知识产权 属于甲方所有，乙方不得在甲方产品以外的任何场

所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 

2、乙方全面负责采购加工产品所需的原辅材料和包装材料，并确保所采购的原

辅材料、包装材料符合甲方产品质量标准要求。 

3、乙方应保管好甲方材料，包装纸箱、标签等不能流入市场。 

第五条 产品交付与验收 

1、产品实行甲方自行提供，交付地点为乙方工厂仓库，物流运输由甲方负责，

乙方负责装车。 

2、产品交货按甲方订单履行，若有变动，双方应提前约定。 

3、产品在出厂之前，由甲方驻厂代表开具质量验收单，并在乙方出库单上签字。

 

4、产品验收依据为经双方共同确认的质量文件及国家相应标准。 

5、如甲方认为原辅材料、包装材料及成品出现不良现象（如原辅材料、包装材

料不符合标准，成品有破损现象等）时，可向乙方提出异议，并有权通知乙方

停止使用不良的原辅材料及包装材料； 

6、交货时间：自订货计划在乙方确认（计划确认时间为乙方收到传真后1天

内）后第七天开始供货，日供货量为：月订货量   万箱以内的，第天不低于  

万箱，月订货量   万箱的，每天不低于   万箱，    万箱以上的，每天    

万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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